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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递延所得税特殊事项的确认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万先进

2009年 2月 2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企业所得

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8号），对

企业 2008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作出

了明确规定。从财务会计的角度看国税函［2009］98号文件及

其他相关规定，影响较大的就是如何根据特殊计税基础事项

来确认递延所得税。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规定的确认递延所

得税的基本原则为：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负债的账

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

计税基础，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1. 关于递延所得。国税函［2009］98号文件规定：企业按

原税法规定已作递延所得确认的项目，其余额可在原规定的

递延期间的剩余期间内继续均匀计入各纳税期间的应纳税所

得额。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处置股权所得、非货币性资产投

资转让所得、债务重组所得和捐赠所得（简称“所得”）应确认

为当期收益，之后负债的账面价值为零；税法规定，若上述所

得占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50%及以上的，可在不超过 5年的期

间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结转前计税基础为负债

中的递延收益，递延收益的余额为所得扣除累计计入各年度

应纳税所得额。此时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应确认递

延所得税负债。

2. 关于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国税

函［2009］98号文件规定：新税法实施前已按其他方式计入当

期收入的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在新税法

实施后，凡按合同约定支付时间确认的收入额发生变化的，应

将该收入额减去以前年度已按照其他方式确认的收入额后的

差额，确认为当期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收入确认原则为权责发生制而不以

合同约定支付时间为准；税法规定的上述收入按合同约定支

付时间确认，近似于收付实现制。因收入确认原则不同而产生

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的差异：若合同约定以预收款方式结算，

会计核算不确认收入而将收取款项反映在负债（预收账款）

中，税法规定按收取的款项确认收入。此时负债的账面价值大

于计税基础，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若合同约定以先使用后

收款方式结算，会计核算在实际使用期间分摊确认收入，并将

应计收金额计入资产（应收账款）中，税法规定暂不确认收入。

此时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3. 关于以前年度职工福利费余额、职工教育经费余额。

国税函［2009］98号文件规定：企业 2008年以前按照规定计

提但尚未使用的职工福利费及职工教育经费余额，2008年及

以后年度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及职工教育经费，应首先冲减上

述余额，不足部分按新税法规定扣除；仍有余额的，留在以后

年度继续使用。

（1）对于以前年度职工福利费余额，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基本一致，但应注意的是：职工福利费余额的形成过程

中，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职工医疗保险金冲减应付福利费；税

法规定，职工医疗保险金可作为当期费用在税前扣除，应付福

利费应不包括职工医疗保险金，应付福利费余额将大于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核算的应付福利费余额。此时负债的账面价值

小于计税基础，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2）对于以前年度职工教育经费余额，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职工教育经费据实列支计入费用，而税法规定，职工教育

经费列支金额不得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 2.5%，超过部分在以

后纳税年度结转计入费用。此时资产的账面价值（为零）小于

计税基础，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4. 关于以前年度未扣除的广告费。国税函［2009］98号文

件规定：企业在 2008年以前按照原政策规定已发生但尚未扣

除的广告费，2008年实行新税法后，其尚未扣除的余额，加上

当年度新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后，按照新税法规定的

比例计算扣除。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按权责发生制

原则计入当期损益；税法规定，以前年度尚未扣除的广告费余

额，加上当年度新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后，在当年销售

（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准予计入当期费用，超过部分在以后

纳税年度结转计入费用。此时资产的账面价值（为零）小于计

税基础，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5. 关于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形成的亏损。国税函

［2009］98号文件规定：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部分已形成

企业年度亏损，可以用以后年度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

得超过 5年。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经营性亏损，在无能够产生足

够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情况下，一般不予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税法规定，因企业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研究开发费

用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 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摊销）而形成亏损，由于该亏损非

生产经营形成，在可预计期内能够转回，且为以后年度纳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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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备查，该亏损额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计入费用。此时资产的

账面价值（为零）小于计税基础，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6. 关于开（筹）办费。国税函［2009］98号文件规定：新税

法中开（筹）办费未明确列作长期待摊费用，企业可以在开始

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除，也可以按照新税法有关长期待

摊费用的处理规定处理，但一经选定，不得改变。企业在新税

法实施以前年度的未摊销完的开办费，也可根据上述规定处理。

上述规定带来两种可供选择的会计处理方式：淤选择与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一致的处理方式，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此时

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一致，不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于选

择将开办费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处理方式，计税基础为按照

不低于 3年摊销的摊余额；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开办费应在开

始生产经营之日一次性计入当期费用，账面价值为零。此时资

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7.关于汇兑损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80

号）规定：企业外币货币性项目因汇率变动导致的计入当期损

益的汇率差额部分，在未实际处置或结算时不计入当期应纳

税所得额，在实际处置或结算时，处置或结算取得的价款扣除

其历史成本后的差额，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

上述规定适用于 2007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于 2008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规定：企业纳税年度终了时将人民币以外的货币性资产、负债

按照期末即期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时产生的汇兑

损失，除已经计入有关资产成本以及与向所有者进行利润分

配相关的部分外，准予扣除。

从 2008年起，外币货币性项目因汇率变动导致计入当期

损益的汇率差额部分可以税前扣除，此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

础一致，不产生递延所得税。对 2007年因汇率变动而已确认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随着 2008年及以后年度相应外币

债权的收回及外币债务的偿付而转销完毕。

上述较为特殊的事项均可能涉及对递延所得税的确认，

但实务中上述事项是否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还应遵

循谨慎性原则，并与税务部门多沟通。税务部门对某些税法

条款的认识与企业的认定可能存在差异，该差异可能导致企

业所认定的暂时性差异转变为永久性差异。茵

一、接受捐赠业务会计核

算的变化

企业会计准则认为企业

接受捐赠，并非“日常活动”中

发生的经常性项目，而是“非

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

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

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

流入，即《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界定的利得，因此

应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而

且，无论收到的是货币资金还

是非货币性资产一律作为营

业外收入处理。这样的规定由

于没有对捐赠的来源进行区

别，就为企业利用捐赠调节利

润提供了空间。

2008 年 12 月 26 日，财

政部下发了《关于做好执行会

计准则企业 2008年年报工作

的通知》（简称“新规定”），其

中对接受捐赠的会计核算做

出了新的规定：如果接受控股

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的捐赠，从经济实质上

判断属于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应作为权益性交易，

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

二、新规定对接受捐赠企业的影响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

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

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第六条规定：收入

总额是指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

入，包括：淤销售货物收入；于提供劳务收入；盂转让财产收

入；榆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虞利息收入；愚租金收

入；舆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余接受捐赠收入；俞其他收入。《企

业所得税法》对“收入总额”来源的说明，解决了过去对取得实

物形态的资产和从购买方以外的第三方取得货币或实物形态

的资产是否应该确认为应纳税所得的争议问题，为收入总额

的确定提供了法律依据。

例：某企业 2009年 2月份接受控股股东捐赠的设备一

台，判断其经济实质属于控股股东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根据

捐赠设备的发票等有关单据确定其价值为 10万元，估计折旧

额为 2万元，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收到捐赠时，借：固定资

产———设备 8万元；贷：营业外收入———捐赠利得 8万元。接

受捐赠资产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而营业外收入是利润总额

的组成部分，因此此笔捐赠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2万元（8伊

25%）。

按照新规定，企业收到捐赠时，借：固定资产———设备 8

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万元［（10-2）伊25%］，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6万元。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种会计处理方法下企业对接受的

捐赠都缴纳了企业所得税，而且应交所得税金额相等。但是在

两种会计处理方法下，接受捐赠企业的当期损益和所有者权

益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当期损益减少了 8万元，所有者权益增

加了 6万元。这种由损益变为权益的会计处理方法，更符合实

质重于形式原则，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而且，新规定不仅没有

少缴税，而且很好地避免了控股方通过捐赠进行盈余操纵的

行为，保证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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